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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浙大设发〔2014〕6 号 

 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关于印发 

《浙江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维修基

金管理办法（2014 年 10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各学院（系）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浙江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维修基金管理办

法（2014年 10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2014 年 10 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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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

维修基金管理办法 

（2014年 10月修订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保障我校大型仪器设备的完好和高效运转，促进大型

仪器设备开放共享，提高资源利用率，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支

撑服务，学校设立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维修基金（以下简称“维

修基金”）。为保障维修基金的有效管理和使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各学院（系）、各有关单位应督促、支持本单位的大型

仪器设备机组及时修复故障，确保大型仪器设备处于完好的运转状

态。大型仪器设备如出现故障，应及时维修。 

第三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本维修基金的管理和使用。 

第二章 维修基金来源及资助范围 

第四条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维修基金来源于我校大型仪器

设备有偿服务收入分成。 

第五条 维修基金资助范围（以下各条需同时满足）： 

 1．纳入学校大型仪器共享管理系统管理并已加入我校大型仪

器有偿服务平台，对校内外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； 

 2．在学校大型仪器共享管理系统内基本信息准确、完整，能

及时、如实地填写使用记录，使用记录齐全，开放共享率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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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．发生故障后及时得到维修，并能在大型仪器共享管理系统

中详细填写维修情况。 

第六条 本维修基金仅用于大型仪器设备原有功能损坏的修复，

不包含对仪器功能的扩展、升级等。 

第七条 为保证维修基金使用效益，鼓励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，

本维修基金优先支持管理水平高、开放好、使用效益突出的大型仪

器设备。 

第三章 维修基金申请与使用 

第八条 符合要求的大型仪器设备机组填写《浙江大学大型仪器

设备维修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），经大型仪器平台负责人、实验室

与安全秘书、学院（系、直属单位）主管领导审核签字、盖章后，

连同维修协议（合同或者报价单）原件及复印件一起提交实验室与

设备管理处审核。 

第九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收到申请后，审核相关信息，对于

符合要求的大型仪器设备进行维修补贴，补贴标准为实际维修金额

的 20%-80%（视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绩效确定）。 

第十条 凡实际维修金额超出 10万元的项目，应通过由实验室

与设备管理处组织的专家论证。 

第十一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随时受理维修基金申请，经审核

并确定补贴额度后，上网公示 1周，若无异议即生效。 

http://sbb.zju.edu.cn/wescms/sys/filebrowser/file.php?cmd=download&id=89318
http://sbb.zju.edu.cn/wescms/sys/filebrowser/file.php?cmd=download&id=89318
http://sbb.zju.edu.cn/wescms/sys/filebrowser/file.php?cmd=download&id=893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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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获批补贴的机组在结果公布后应及时携带相应的维

修发票原件及复印件至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办理经费授权，使用补

贴经费和自身配套经费一次性完成报账手续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各机组应如实申报维修内容。对于存在弄虚作假的机

组，一经发现，将给于通报批评，同时追回补贴经费，并规定所在

机组 3年内及所在平台 1年内不得申请维修基金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4年 11月 1日起实施，《浙江大学大型

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维修基金管理办法》（浙大设发【2011】1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浙江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维修补贴申请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计划财务处 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10月 15日印发 

http://sbb.zju.edu.cn/wescms/sys/filebrowser/file.php?cmd=download&id=893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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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 

浙江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维修补贴申请表 

20  年  月  日 

仪器设备所
在学院(单位) 

 实验室名称  

维修项目 

负责人 
 

联系电话及 

电子邮件地址 
 

自筹部分经费卡号  

大型仪器设备名称 统一编号 安置地点 仪器设备总价 仪器购置年份 

     

仪器设备损坏原因  

维修内容 

序号 维修部件名称 提供维修服务的单位及联系方式 维修金额（元） 

1    

2    

3    

合计费用（元）  

所在大型仪
器平台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实验室与安
全秘书意见 

 

           

  

签字： 

日期：       

院系
意见 

日 

负 

负
负责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

实验室与 

设备管理处 

审核意见 

同意补贴金额（   %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元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备注  

注：每台仪器设备需分别填写；同时附上维修合同复印件。 


